附件3
社旗县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调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
	擅自占用、挖掘公路的处罚（乡道、村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 “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挖掘公路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2
	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处罚（乡道、村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主席令第81号）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路面的机具擅自在公路上行驶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3
	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处罚（乡道、村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主席令第81号）第七十六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六）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损坏、移动、涂改公路附属设施或者损坏、挪动建筑控制区的标桩、界桩，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损坏、擅自移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可能危及公路安全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4
	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或者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将公路作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地的处罚（乡道、村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主席令第81号）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将公路作为试车场地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5
	造成公路损坏，责任者未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的处罚（乡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主席令第81号）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6
	[bookmark: _GoBack]未经批准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的处罚（乡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十条： “ 违反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7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处罚（乡道、村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主席令第81号）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擅自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由交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交通主管部门拆除，有关费用由建筑者、构筑者承担。”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五十六条： “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一）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8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处罚（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有关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二）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9
	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处罚（乡道）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涉路工程设施影响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下放

	
	调整原因：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0
	游艇操作人员操作游艇时未携带合格的适任证书的处罚

	《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08年第7号）第三十八条：“违反本规定，游艇操作人员操作游艇时未携带合格的适任证书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取消

	
	调整原因：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辖区未开展水路运输业务无处罚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1
	超载运输货物、旅客,或者违反国家规定运输禁运、限运的货物的;跨航区、航线运输的;运载牛、马等大牲畜时,同时搭载其他乘客;运载机动车辆时,未进行人车分离的处罚
	《河南省水路交通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2011年第138号）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对船舶经营人或者所有人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超载运输货物、旅客,或者违反国家规定运输禁运、限运的货物的;
(二)跨航区、航线运输的;
(三)运载牛、马等大牲畜时,同时搭载其他乘客;运载机动车辆时,未进行人车分离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取消

	
	调整原因：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辖区未开展水路运输业务无处罚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2
	夜航或者在浓雾、暴雨、大风等达不到适航要求的条件下航行的;非客运船舶载客的;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船舶的处罚
	河南省水路交通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2011年第138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对船舶经营人或者所有人由县级以上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夜航或者在浓雾、暴雨、大风等达不到适航要求的条件下航行的;
(二)非客运船舶载客的;
(三)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船舶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取消

	
	调整原因：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辖区未开展水路运输业务无处罚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3
	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未携带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2020年3月27日国务院令第726号）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未携带本条例规定的有效证件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取消

	
	调整原因：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辖区未开展水路运输业务无处罚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4
	对经营港口理货业务备案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2018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23号）第四十八条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未经依法许可，经营港口理货业务的。”
	行政处罚
	
	
	
	

	
	
	
	
	
	
	
	

	
	
	
	
	
	
	
	

	
	
	
	
	
	
	
	

	
	调整情况：取消

	
	调整原因：根据市交通运输局权责清单动态调整，辖区未开展水路运输业务无处罚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权职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处室

	15
	对从事爆破等危害村道安全 作业的处罚
	[bookmark: tiao_53_kuan_1]《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第 五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村道损害的，应当限期修复或者予以赔偿：
[bookmark: tiao_53_kuan_1_xiang_1]　（一）擅自占用、挖掘村道的；
[bookmark: tiao_53_kuan_1_xiang_2]　（二）从事爆破等危害村道安全作业的；
	行政处罚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移送的此类型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河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2018年第187号）第八条：“行政执法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过错责任：（一）无法定依据、法定职权的；（二）超越、滥用法定职权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五）适用依据错误的；（六）行政执法行为明显不当的；（七）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危害后果的；（八）其他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
	社旗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送达
	6、送达阶段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执行
	7、执行阶段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可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履行的责任。
	

	
	调整情况：收回

	
	调整原因：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南阳市开展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批复豫政文〔2023〕66号
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调整赋予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权的通知(宛政[2025]11号)文件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6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其他职权
	受理
	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依照本法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行为的；
2.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
3.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社旗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服务股

	
	
	
	
	审查
	材料审核，组织人员现场勘查，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作出决定。
	
	

	
	
	
	
	事后监管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调整情况：调整职权名称由“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改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职权类别由“行政许可”改为“其他职权”

	
	调整原因：按照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无需取得许可，只需备案。


 
 
